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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华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基于战略规划及拓展业务需要，拟与北京中能慧安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能慧安”）共同出资设立北京中能安鼎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

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参股公司”）。参股公司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35%；中能慧安认缴出资人民币 6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65%。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公众公司

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

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资产总额为 51,924,845.24元，净资产额

为 8,102,321.58 元。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 3,500,000 元，占公司期末资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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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和净资产净额的比例分别为 6.74%、43.2%，均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比例。 

故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已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成立北京中能安鼎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会议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出资设立参股公司需报当地公司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注册，公

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地址等信息均以当地公司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为准。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八）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中能慧安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58号 1幢三层 1121号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58号 1幢三层 11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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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0,000 

主营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软件咨

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法定代表人：曾清镭 

控股股东：中能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能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无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中能安鼎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西路华夏幸福中心 C座 301室 

主营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安

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大数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卫星通信服务;5G 通信技术服

务等。 

各投资人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比例或持股

比例 
实缴金额 

北京中能慧安

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 650 万人民币 65%   

辽宁华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350 万人民币 35%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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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股权等出资方式。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中能慧安共同出资设立北京中能安鼎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

中能慧安认缴出资人民币 6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65%。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整体发展规划需要，有助于拓展公司业务规模，提升

公司业绩，优化公司的战略布局，对公司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极影响，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从长期战略规划出发做出的谨慎决策，能有效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但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 

公司将积极完善内部机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防范可能出

现的风险，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收益。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未来市场布局，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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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华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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